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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制度与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在同步推进。为协调常规电力交易品种与消纳

责任权重交易品种之间的关系，实现消纳权重制度顺利执行，设计了现货市场环境下的可再生能源消纳权

重市场机制。分析了现货市场背景下消纳权重制度实施的难点，从市场主体、交易品种、交易方式与周

期、交易流程 4 个方面设计相关市场机制，创新性提出包含电网主体的超额消纳量市场设计，并通过算例

分析论证包含电网主体的超额消纳量市场对促进新能源发展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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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新能源装机规模大幅提升，补贴缺口越

来越大。为解决补贴缺口，2017 年，国家发改

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出台《关于试行可再生

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核发及自愿认购交易制度的通

知》，允许纳入补贴目录的新能源企业通过销售

绿证使风电光伏的环境属性货币化。但是，因绿

证交易仍处于自愿认购阶段，平价新能源目前无

法申请绿证，绿证整体价格过高，企业购买意愿

低，且不得二次转让，绿证交易不活跃。截至

2020 年 3 月，绿证销售平台共销售绿证 37  165
个，合计电量 3 716.5万 kW·h。

另外，风电、光伏等间歇性能源大规模并网

给电网调峰带来沉重压力，虽然三北地区通过跨

区交易、建设辅助服务市场等方式增加电网灵活

性资源，降低了弃电率，但是随着千万千瓦级平

价新能源基地的兴起、海上风电大规模核准，新

能源发展势头不减，电网面临沉重的消纳压力。

为提高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实现中国绿色能源

转型，2019 年 5 月 10 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

局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

保障机制的通知》（以下简称消纳权重制度），

明确按省级行政区域对电力消费设定可再生能源

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包括电网在内的售电公司、

参与批发市场的电力用户和有自备电厂的企业作

为承担消纳责任的市场主体接受考核。

2019 年 8 月 7 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发布《关于深化电力现货市场建设试点工作的意

见》，提出“非水可再生能源相应优先发电量应

覆盖保障利用小时数。各电力现货试点地区应设

立明确时间表，选择清洁能源以报量报价方式，

或报量不报价方式参与电力现货市场，实现清洁

能源优先消纳”。目前全国 8 个电力现货市场 [1-5]

试点地区已于 2019 年 6 月底前启动模拟试运行，

其中内蒙古、甘肃、山西、山东、浙江明确新能

源参与现货市场。现货市场、保障小时数、消纳

权重制度、绿证等各项制度间如何配合衔接，成

为摆在市场设计者前的一个难题。

针对消纳权重制度和新能源参与现货市场，

国内外学者开展了大量研究。文献 [6] 结合中国

国情，设计了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电力市场体

系；文献 [7-11] 从促进新能源消纳的角度，提出

配额制与日前市场、绿证制度等其他市场的协调

机制；文献 [12] 着眼于市场过渡期的新能源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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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机制设计；文献 [13] 引入配额制约束和风电

调度因子，建立了可再生能源配额制下的短期发

电计划模型；文献 [14] 选取德国电力现货市场开

展数据实证，指出中国广东电力市场实时电价更

易受新能源发电量而非预测误差的影响；文献 [15-17]
主要从调度角度分析新能源参与现货市场的调度

优化算法；文献 [18-21] 从市场主体角度，分析现

货市场竞价策略。

通过对现有相关研究总结发现，对消纳权重

制度的研究较少涉及现货市场，且在市场机制设

计时多未考虑新能源补贴政策与消纳责任制度并

存的情况，而现实中新能源补贴机制将与消纳责

任制度长期并存；对新能源参与现货市场的研究

多集中在调度优化算法与市场主体的竞价策略，

未考虑消纳权重制度的全面实行。鉴于此，本文

在补贴与消纳权重制度共存的背景下，梳理现货

背景下消纳权重制度实施难点，以促进新能源发

展为目标，设计相关市场机制，为消纳权重制度

和现货市场的顺利运行提供建议。 

1    现货市场下消纳权重制度实施难点

有别于传统化石能源，新能源具备电力与环

境双重属性。当前的现货市场（包括现货环境下

的中长期市场），主要考虑新能源的电力属性，

因此需要新能源申报发电曲线、购买辅助服务。

补贴政策和消纳权重制度侧重新能源的环境属

性，前者从供给侧激励，后者从用电侧强制配

比，二者都只关注新能源电量，而不是电力曲

线。虽然在规则制定时，现货市场和消纳权重制

度都尽量兼顾新能源的双重属性，但因二者侧重

点不同，在相互衔接上容易导致新能源市场价格

（即环境属性的货币价值）失真、新能源消纳量

无法对应市场主体，以及消纳权重电量无法兑现

等问题。为方便分析，暂不考虑跨区超额消纳量

交易和省间现货市场。 

1.1    现货市场双轨制将抬高新能源市场价格

鉴于中国当前电力系统计划与市场并行的现

实，现货市场试点省份全部存在计划市场“双轨

制”运行的现象。在发电侧，供热、新能源和核

电保障利用小时数以内的电量、部分水电等作为

优先电量，保量保价；煤电、新能源和核电保障

利用小时数以外的电量、部分水电参与市场。在

用电侧，第一产业、居民生活、重要公用事业、

公益性服务行业用电为优先用电，不参与市场，

由电网保底供电；经营性用户用电全面放开，自

主参与市场。即电网企业相当于一个售电公司，

代理非市场化用户，并为非市场化用户提供新能

源保障小时数电量、热电等优先电量，其他售电

公司和批发用户自主参与市场，消纳新能源的市

场化电量和其他市场电量。

根据消纳权重制度，电网企业和售电公司根

据售电量承担消纳责任，批发用户、自备电厂等

根据用电量承担消纳责任，由于电网购买的优先

电量中的可再生能源占比较高，电网企业代理的

非市场化用户的消纳权重将远远高于该省平均消

纳水平。因此，可供其他市场主体交易的可再生

能源电量将大幅减少，从而降低可再生能源市场

电量供需比，造成可再生能源电量价格攀升，导

致价格信号失真，错误引导可再生能源投资。 

1.2    现货市场集中竞价模式无法对应可再生能源

消纳主体

无论现货市场采用集中式还是分散式，日前

市场和实时市场都采用集中竞价模式，新能源和

火电同台竞争、报量报价，在一个“池子”中无

法区分市场主体购买的到底是火电还是新能源，

且无法体现新能源环境属性的货币价值。此外，

由于新能源发电曲线与用户用电曲线差别较大，

若不考虑曲线差异将电量整体按比例分配给市场

主体，将会造成较大误差。 

1.3    现货市场即时交割导致新能源无法刚性兑付

国内电力现货市场交易时段为 15 min或 5 min，
市场所有电量实时交割。消纳权重机制按年度考

核，承担消纳权重的市场主体通过交易等形式消

纳可再生能源电量。由于风电、光伏受天气影

响，功率预测准确性常常不及预期，因此无论市

场主体与新能源企业签订的电力交易合同是物理

性的还是金融性的，在现货市场实时交割中都难

以保证完全兑现，从而导致市场主体全年消纳权

重无法完成。 

2    市场设计

基于现货市场的可再生能源消纳权重机制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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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兼顾新能源的电力属性和环境属性，合理平衡

现货市场购电成本与促进新能源消纳双重目标，

通过机制设计充分释放市场对新能源电量的需

求，通过价格信号促进新能源发展。

市场主体的可再生能源消纳权重责任由地方

政府主管部门根据区域上一年度可再生能源实际

消纳量计算市场主体的分摊值，再考虑其减煤目

标后制定。若市场主体超额完成，超额消纳量可

进行交易，则市场主体可获得额外收益；若市场

主体未完成，可列入不良信用记录。 

2.1    基本原则

因现货试点省份电网电源结构不同，现货市

场规则各异，本文现货市场基本规则取其共性部

分，即采用集中式市场，包括日前市场和实时市

场，发电侧报量报价、用户侧报量不报价，通过

SCUC 和 SCED 出清市场，结算采用节点边际电

价。可再生能源消纳部分因新能源问题较为突

出，主要考虑非水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 

2.2    市场主体

市场主体与当前现货市场主体基本一致，包

括各类发电企业、独立售电公司、拥有配电网运

营权的售电公司（简称“配售电公司”）、批发

用户、自备电厂。

在超额消纳量市场中，电网企业也作为市场

交易的主体。 

2.3    交易品种

交易品种设计综合考虑现货市场和现货环境

下的中长期市场。新能源交易品种包括政府授权

合约、电力、超额消纳量，以及绿证。

新能源补贴机制与消纳权重制度将长期并

存，对新能源保障利用小时数以内电量通过政府

授权合约物理执行，实现保量保价。新能源保障

利用小时数以外电量与常规火电一样，通过市场

消纳，包括中长期市场和现货市场，其中中长期

市场合约为金融性合约，约定交易曲线。绿证为

可再生能源消纳权重考核期内生产的新能源电量

凭证，根据《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核发及自

愿认购规则》，绿证的出售方为纳入补贴目录的

集中式新能源场站。卖出绿证的新能源电量，可

作为常规电源参与中长期市场和现货市场。

绿证制度是国家为解决补贴缺口引入的，绿

证本质上无法避免“二次计量”的问题，即新能

源被电网消纳后已列入全网的可再生能源消纳权

重，用电侧再购买其绿证，则二次计算了新能源

的绿色属性。因此，引入超额消纳量的交易品

种。超额消纳量指承担消纳责任权重的市场主体

实际新能源消纳量超过消纳权重规定的部分，为

指标量而非实际的电力电量。超额消纳量市场主

体全部是用电侧，包括电网、售电公司、电力批

发用户，是用电侧指标的余缺交易。相较绿证，

超额消纳量不存在二次计量的问题，与用户实际

用电量相关，交易灵活、追溯清晰。超额消纳量

包含 2 种情况：一是拥有自发自用新能源的市场

主体超额消纳的新能源电量；二是电网作为非市

场化用户的售电商，消纳的非市场化可再生能源

电量中超出其对应权重的部分。

根据现货市场运行机制，政府授权合约、新

能源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的电量必须带曲线，而超

额消纳量与绿证无需带曲线。新能源交易品种如

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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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能源交易品种

Fig. 1    New energy trading varieties
 
  

2.4    交易方式与交易周期

政府主管部门根据核定的保障利用小时数，

与新能源企业签订政府授权合约。政府授权合约

按年签订。市场主体为完成消纳责任权重，与新

能源企业签订的购电合约，纳入原现货市场下中

长期市场体系，按照年、月、周的周期开展，交

易方式可采用双边、挂牌等多种形式。绿证交易

在消纳权重考核期内全年开展。交易方式与交易

周期如图 2所示。

超额消纳量交易每月末进行，对电网代理非

市场用户的超额消纳量，采用集中竞价或挂牌的

交易方式，对自发自用市场主体超额消纳量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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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协商、集中竞价的交易方式。 

2.5    交易流程 

2.5.1    现货市场流程

与当前现货市场流程基本一致，新能源中长

期合约为金融合约，新能源全电量参与现货市

场。在日前市场，新能源申报次日预测曲线和阶

段式报价，调度根据历史新能源发电曲线分解其

保障小时数电量，并将其作为日前市场出清的边

际条件。新能源预测曲线与保障小时数电量曲线

的差值参与现货市场出清，并参与价格制定。

现货市场按小时结算，根据新能源场站实际

发电量核算其政府授权合同、中长期合同的完成

率，若合同完成率低于 100%，则按完成比例计算

消纳主体的消纳量；若合同完成率高于 100%，

则 100% 完成的部分根据合同结算，并对应至消

纳主体，余下部分逐时段累计，按天结清，优先

满足合同消纳主体，若有剩余根据全网用电曲线

按每个交易时段用电量分摊，从而实现新能源发

电量与消纳用户的对应。 

2.5.2    超额消纳量市场流程

超额消纳量市场每月末组织，根据电网和自

发自用主体实际超额消纳的新能源电量进行交

易。每月末，售电公司、批发用户等根据实际用

电量和现货市场分摊的新能源电量，计算实际消

纳权重，不足部分通过交易中心组织的超额消纳

量双边或集中交易方式购买。超额消纳量市场全

部基于已经实际消纳的新能源，因此可弥补新能

源发电不稳定导致消纳责任主体无法完成消纳权

重的问题。中长期合约无法物理交割的赔偿由双

方在合约中约定，这也将促使新能源企业改进功

率预测系统，提高预测准确率。 

3    算例分析
 

3.1    算例数据

根据山东省 2019 年数据，山东电网 2019 年售

电量 3  993 亿 kW·h，其中市场化电量 2  371 亿

kW·h，非市场化电量 1 622 亿 kW·h；2019 年山东

省内新能源全额消纳，共 392 亿 kW·h，其中风电

和集中式光伏约 312 亿 kW·h，分布式光伏约

80 亿 kW·h，2019 年分布式光伏基本采用全额上

网模式，自发自用占比很低，可忽略不计。山东

省水电比重很小，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只考

虑新能源，为简便计，本算例暂不考虑省外来电。

根据上述数据，山东电网 2019 年可再生能源

消纳权重为 7.8%。若 80% 的新能源为保障性消

纳，20% 为市场化电量，则电网代理的非市场化

电量消纳权重约 15.4%，市场化电量消纳权重仅

2.6%。因自发自用光伏占比很低，超额消纳量市

场容量约为 0。
假设电网中有一个市场用户 A，年用电量 1 000

万 kW·h，需要使用 100% 绿电。用户 A 与风电场

B 签订年用电量 1 000 万 kW·h 的年购电合同。风

电场 B 装机容量 50 MW，年利用小时数 2  000 h，
保障利用小时数 1 600 h，即 8 000 万 kW·h 为计划

电量，2 000 万 kW·h 为市场电量，风电场 B 充分

考虑预测准确性，在市场电量中仅签订 1  000 万

kW·h中长期合同。 

3.2    两种机制结果分析

在实际运行中，用户 A 与风电场 B 对各自的

电量预测完全准确。用户 A全年使用 1 000万 kW·h
电量，风电场 B 市场化电量 2 000 万 kW·h。但是

现货市场是基于曲线的交易，对应到现货市场 15 min
交易时段，发用电量总有偏差。当某个时段风电

场 B 现货市场电量大于用户 A 用电量时，用户

A 用电量为 100% 绿电；当某个时段风电场 B 现

货市场电量小于用户 A 用电量时，用户 A 绿电比

例小于 100%。如图 3 所示，用户 A 在 D 日用电

26 400 kW·h，其中绿电 6 444 kW·h，占比 24%。全

年汇总，仅通过中长期市场和现货市场，用户

A无法完成 100%绿电目标。
  

 

年前 月前 周前 日前 实时

政府授权合约

带曲线的双边协商市场

集中竞价/
挂牌

集中竞价/
挂牌

集中竞价/
挂牌

超额消纳量
双边/竞价
(月末)

全年绿证交易

机组组合、
日前电能
量市场

实时
电能量
市场

 

图  2   交易方式与交易周期

Fig. 2    Transaction mode and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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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 A 用电曲线；

风电场 B 市场化
电量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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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现货市场交割图

Fig. 3    Spot market delivery chart
 
 

分别采用当前的消纳权重机制和本文提出的

现货市场下的消纳权重机制进行分析。当前的消

纳权重制度，电网消纳的可再生能源不进入市

场，用户消纳责任落实取决于签约新能源场站的

实际发电曲线，难以获得其他补充；本文所提出

的消纳权重制度，除了签约新能源场站所发电量

外，还可获得现货市场新能源补充和电网的超额

消纳量交易所得，保证消纳权重制度的顺利落地。 

3.2.1    现货市场和消纳权重制度相对独立

采用现行规则，现货市场和消纳权重制度各

自为政，超额消纳量市场不考虑电网。

用户 A 在 D 日的绿电缺口是 19 956 kW·h，由

于超额消纳量市场未纳入电网，超额消纳量市场

容量约为 0，用户 A 无法通过该市场补充绿电指

标。绿证市场虽然全年运行，但是价格过高，超

过用户购买意愿。

由于现货市场的即时交割特性，以及双轨制

导致的超额消纳量市场容量过小，现货市场下用

户的消纳责任权重无法完成。 

3.2.2    消纳权重制度充分考虑现货市场

采用本文设计的市场流程，充分考虑现货市

场特性，电网作为主体参与超额消纳量市场。

当日新能源实际发电量扣减政府授权合同

80%、中长期合同 10% 外，还余 10%，该部分电

量在市场用户中按电量比例分摊。以山东电网实

际可再生能源消纳权重 7.8% 计算，超过 7.8% 的

新能源消纳量计为电网的超额消纳量，即超额消

纳量市场容量约为 123.5亿 kW·h。
用户 A 在 D 日获得风场 B 的中长期合约分解

电量 6  444 kW·h，在现货市场获得新能源分摊约

13 159 kW·h。每月末，用户 A 计算其在中长期市

场和现货市场的新能源消纳量，缺口为 6  797

kW·h，缺口部分通过超额消纳量市场购买，充分

满足其 100%的绿电需求。

本文所述市场机制不但能切实满足用户的可

再生能源消纳权重需求，而且提供了真实的新能

源价格信号。当超额消纳量价格趋近于零时，说

明全系统新能源消纳量大于市场需求量，该市场

短期不再需要新能源；当超额消纳量价格上涨，

并且全网已完成消纳责任，说明市场主体有超额

的绿电需求，该信号将激励新能源投资；当超额

消纳量价格上涨，并且全网未完成消纳责任，说

明该地区新能源建设滞后，需要政府加强规划、

进行干预。 

4    结语

本文分析了当前现货市场和消纳权重制度衔

接的难点：双轨制易导致新能源市场价格失真、

新能源消纳量无法对应市场主体、消纳权重电量

无法兑现，基于当前的现货市场规则，从市场主

体、交易品种、交易方式与交易周期、交易流程

设计可再生能源消纳权重机制。将新能源的电力

属性和环境属性基本解耦，电力属性通过中长期

合约、现货市场实现，环境属性通过政府授权合

约、超额消纳量交易实现，尤其是将电网作为超

额消纳量主体设计超额消纳量市场，超额消纳量

价格将及时、准确地反映新能源需求，从而正确

引导新能源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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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Mechanism Design of Renewable Energy Accommodation
Responsibility Weight under Spot Market Environment
LIN Hua1, YANG Minghui2, GAI Chao1, LIN Xiaofan3, FENG Donghan3

(1. SPIC Co., Ltd., Shandong Branch, Jinan 250002, China;
2. Shandong Power Exchange Center Co., Ltd., Jinan 250001, China;

3. School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The responsibility weight system for renewable energy accommod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wer spot market are
being implemented simultaneously in China. In order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ventional power trading varieties
and the accommodation responsibility weight trading varieties and to realize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accommodation
weight system, we designed a market mechanism of renewable energy accommodation weight under the spot market environment.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difficulties in implementation of the accommodation weight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pot market,
relevant market mechanisms are designed from four aspects, including main market players, transaction varieties, transaction mode
and cycle, and transaction process. A market design of power grid player-included excessive accommodation is innovatively put
forward. A case study demonstrates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the power grid player-included excessive accommodation market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y.

This work is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52077139).

Keywords: renewable energy accommodation responsibility weight; spot market; mechanism design; new energy; excessive
accommodation

中国电力 第 54 卷

28

http://dx.doi.org/10.7500/AEPS20150317009
http://dx.doi.org/10.7500/AEPS20150317009
http://dx.doi.org/10.7500/AEPS20150317009
http://dx.doi.org/10.7500/AEPS20150317009
http://dx.doi.org/10.7500/AEPS20150317009
http://dx.doi.org/10.7500/AEPS20150317009
http://dx.doi.org/10.7500/AEPS20150317009
http://dx.doi.org/10.7500/AEPS20150317009

	0 引言
	1 现货市场下消纳权重制度实施难点
	1.1 现货市场双轨制将抬高新能源市场价格
	1.2 现货市场集中竞价模式无法对应可再生能源消纳主体
	1.3 现货市场即时交割导致新能源无法刚性兑付

	2 市场设计
	2.1 基本原则
	2.2 市场主体
	2.3 交易品种
	2.4 交易方式与交易周期
	2.5 交易流程
	2.5.1 现货市场流程
	2.5.2 超额消纳量市场流程


	3 算例分析
	3.1 算例数据
	3.2 两种机制结果分析
	3.2.1 现货市场和消纳权重制度相对独立
	3.2.2 消纳权重制度充分考虑现货市场


	4 结语

